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補助】申請文件自我檢核表

	基本資料
	申請人名稱：
	統一編號
	

	
	計畫名稱：
	品牌建立計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檢
	核
	項	目
	
	
	
	
	
	檢核結果
	備註

	
	
	
	
	
	
	
	
	是
	否
	

	一、 申請應具資格

	1.於本市設立登記之公司、商業或所在地登記於本市之外國公司。
	□
	□
	

	2.品牌建立計畫未受其他政府單位補助。
	□
	□
	

	二、 申請期限

	1.申請人設立登記滿一年(含)以上。
	
	
	

	2.計畫執行前一日至前六個月期間內送件完成。
	□
	□
	

	三、 申請人應備資料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各一份，向本局提出申請，如申請人採行線上申請送件，得免送
紙本文件；文件請務必加蓋公司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1.申請書。
	□
	□
	

	2.品牌建立補助計畫書。
	□
	□
	

	3.公司或商業之登記或變更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外國公司應附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設立登記
表或變更表影本。
	□
	□
	

	4.最近三年會計師簽證之相關財務報表，未滿三年以實際年度計之。但中小企業得以依稅捐
機關規定設置之帳載資料編製之財務報表代之。
	□
	□
	

	5.最近一年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與「營業稅申報書」。
	□
	□
	

	6.最近一期「受雇員工參與勞工保險」相關證明影本文件。(如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
須檢具就業保險等證明文件，已退休人員須檢附職災保險證明。)
	□
	□
	

	7.最近一年之「具市場營運實績之相關證明文件(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之營業收入或營業稅
申報書之銷貨收入不為零)」、或「辦理新增資相關證明文件」，或「已進行試營運場域驗證相關證明文件(由第三方單位出具之合約書)」，以上擇一提供。
	□
	□
	

	四、 計畫書撰寫注意事項

	1.封面計畫名稱、申請人名稱、計畫期程是否正確完整(不超過 18 個月且不短於 8 個月)，且與計畫書內容前後一致?
	□
	□
	

	2.計畫申請表是否正確填寫完整? 申請補助款金額是否低於自籌款，且超過個案補助上限 500
萬元？申請人及負責人印章欄位是否有加蓋大小章?
	□
	□
	

	3.申請人基本資料表是否正確填寫完整?
	□
	□
	

	4.本計畫書摘要表與預期效益是否正確填寫完整?
	□
	□
	

	5.本計畫基本資料是否敘述完整?
	□
	□
	

	6.本計畫內容是否有明確說明計畫目標、申請人經營能力、計畫創新性、可行性、預期效益
及對臺北市產業發展貢獻程度(含回饋方案) ?
	□
	□
	

	7.本計畫內是否有提出具體量化之可驗證指標?
	□
	□
	

	8.本計畫執行查核點之量化內容(KPI)、預定查核點說明是否對應無誤?
	□
	□
	

	9.本計畫總經費預算表各科目之各項數字統計是否正確及對應無誤?
	□
	□
	

	10.總經費編列是否符合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計畫會計科目編列原則及查核準則?
	□
	□
	

	11.本計畫書 (限 25 張紙) 含相關附件不需膠裝，目錄頁碼是否編列正確完整?
	□
	□
	



